
 

证券简称：岭南控股          证券代码：000524        公告编号：2022-051 号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山西现代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有关业绩承诺事项的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召开了董事会十届二十四次会议和监事会十届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调整山西现代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有关业绩承诺事项的议案》，本事项尚需

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原业绩承诺内容及履行情况 

2020 年 12 月 22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十届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控股

子公司收购山西现代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

司广之旅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1,391.28 万元向自然人王若、张志成购买山西现

代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现代国旅”）51%的股权。具体情况

详见 2020 年 12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山西现

代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2020-083 号）。截止 2020 年 12 月 28

日，广之旅购买山西现代国旅 51%的股权已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山西现代国

旅成为广之旅的控股子公司。 

根据董事会十届五次会议决议，广之旅与王若、张志成及山西现代国旅

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签署《关于山西现代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之股权转

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转让方王若、张志成对山西现代国旅作出了业绩承诺。山西现代国旅的业绩

承诺包括扣非净利润承诺及专项业绩承诺，主要内容如下： 

（1）转让方就扣非净利润承诺如下： 

山西现代国旅在业绩承诺期承诺的扣非净利润分别为：第一期为 2020 年

度扣非净利润不低于 0 元；第二期为 2021 年度扣非净利润不低于 190 万元；

第三期为 2022 年度扣非净利润不低于 233 万元。 



 

（2）转让方就专项业绩承诺如下： 

山西现代国旅在业绩承诺期的专项业绩承诺分别为：第一期为 2020 年度

扣非净利润+2021 年度的政府奖励合计不低于 0 元；第二期为 2021 年度扣非

净利润+2022 年度的政府奖励合计不低于 304 万元；第三期为 2022 年度扣非

净利润+2023 年度的政府奖励合计不低于 373 万元。 

上述 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政府奖励是指目标公司当年度

收到的与上一年度销售旅游产品数量、旅游接待人数挂钩的被会计师事务所

认定为非经常性损益的扣除企业所得税后的政府奖励。 

上述承诺的考核方式包括以下两种： 

（1）各期专项业绩、扣非净利润的考核 

若山西现代国旅在业绩承诺期任一期实际专项业绩或实际扣非净利润未

达到转让方承诺的专项业绩或扣非净利润，则转让方应以现金方式向受让方

支付业绩补偿，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当期应补偿金额为按当期应补

偿专项业绩数与当期应补偿扣非净利润数中，两者相比较高数为准。其中：

当期应补偿专项业绩数=当期承诺专项业绩数-当期实际专项业绩数；当期应

补偿扣非净利润数=当期承诺扣非净利润数-当期实际扣非净利润数。 

（2）累计专项业绩、扣非净利润的考核 

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受让方将对山西现代国旅业绩承诺期三期累计实际

专项业绩、实际扣非净利润进行考核（本次考核时间在 2023 年度第三季度以

后）。若根据下述公式计算的任一项补偿金额为正值的，转让方除按上述第

（1）条进行补偿外，还需以现金支付方式向受让方另行补偿，补偿金额为按

累计应补偿专项业绩数与累计应补偿扣非净利润数中，两者相比较高数为准。

其中，累计应补偿专项业绩数与累计应补偿扣非净利润数的计算方式如下：

累计应补偿专项业绩数=（三期累计承诺专项业绩-三期累计实际专项业绩）/

三期累计承诺专项业绩*本次交易对价总额-2021至 2023年度转让方根据上述

第（1）条已实际补偿的金额总和；累计应补偿扣非净利润数=（三期累计承

诺扣非净利润-三期累计实际扣非净利润）/三期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本次交

易对价总额-2021 至 2023 年度转让方根据上述第（1）条已实际补偿的金额总

和。 



 

若计算结果为负值或 0，则转让方无需另行补偿，且广之旅不退还转让方

根据上述第（1）条已实际补偿的金额。 

（二）业绩承诺履行情况 

1、扣非净利润承诺履行情况： 

年份 

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净利润实际

完成数（万元） 

业绩承诺数

（万元） 
是否完成业绩承诺 

2020 19.44 0 是 

2021 -52.32 190 否 

注：以上 2020、2021 年度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专项业绩承诺履行情况： 

期数 
专项业绩实际完

成数（万元） 

专项业绩承诺

数（万元） 
是否完成业绩承诺 

第一期：2020 年度扣非净利

润+2021 年度的政府奖励 
55.53 0 是 

山西现代国旅已完成了《股权转让协议》中的 2020 年度扣非净利润承诺，

并完成了第一期的专项业绩承诺。2021 年度，国内各地散发疫情不断反复及

跨省游多次熔断，山西现代国旅的经营业绩受到以上因素的较大影响，因此

未能完成 2021 年度的业绩承诺。 

二、本次拟调整业绩承诺的原因 

2021 年度国内各地散发疫情不断反复，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发布跨省旅游

经营熔断机制，出现中高风险地区的省（区、市）需立即暂停旅行社及在线

旅游企业经营该省的跨省团队旅游和“机票+酒店”业务。由于山西现代国旅

的主营业务为国内旅游及目的地旅游接待服务等旅行社业务,其经营业绩受

到以上政策和因素的较大影响，因此，山西现代国旅未能完成 2021 年度的业

绩承诺。 

考虑新冠疫情对旅游行业的冲击，为促进山西现代国旅未来的可持续发

展，同时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响应国家对旅游企业的支持发展

和纾困的政策导向，控股子公司广之旅与王若、张志成及山西现代国旅拟签

订《山西现代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

充协议》”），对《股权转让协议》中业绩承诺事项进行调整。 

三、调整后业绩承诺的主要内容 



 

为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时促进山西现代国旅的可持续发

展，广之旅与王若、张志成及山西现代国旅拟调整《股权转让协议》中转让

方王若、张志成作出的业绩承诺，并签署《补充协议》。业绩承诺调整及《补

充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各方同意对山西现代国旅的第二期及第三期的扣非净利润业绩承诺期

与专项业绩承诺期均顺延一年,具体如下： 

（1）扣非净利润承诺：转让方王若、张志成承诺山西现代国旅 2022 年

度和 2023 年度的扣非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90 万元和 233 万元； 

（2）专项业绩承诺：转让方王若、张志成承诺山西现代国旅 2022 年度

扣非净利润+2023 年度的政府奖励合计不低于 304 万元；2023 年度扣非净利

润+2024 年度的政府奖励合计不低于 373 万元。 

2、各方同意《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累计专项业绩与扣非净利润的考核

调整为： 

累计应补偿专项业绩数=（三期累计承诺专项业绩-三期累计实际专项业

绩）/三期累计承诺专项业绩*本次交易对价总额-2021 至 2024 年度转让方已

按约定实际补偿的金额总和； 

累计应补偿扣非净利润数=（三期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三期累计实际扣

非净利润）/三期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本次交易对价总额-2021 至 2024 年度

转让方已按约定实际补偿的金额总和。 

3、各方同意《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款的支付时间相应顺

延一年。 

4、《股权转让协议》的其余部分继续有效。 

四、调整业绩承诺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山西现代国旅的业绩承诺是在 2021 年度国内各地散发疫情不断

反复，跨省游多次熔断的客观因素影响下，同时考虑山西现代国旅主营业务

受疫情影响的实际情况进行的调整。随着新冠疫苗的接种普及、特效药的不

断推出与国内防疫屏障的逐步形成，以及跨省旅游“熔断”机制调整和行程

卡取消标星等疫情防控措施的科学性、精准性不断提升，未来旅游市场有望

迎来更多积极因素促进其恢复与发展。本次业绩承诺调整体现了公司及山西



 

现代国旅的转让方（王若、张志成）和经营团队对旅游市场恢复与发展的信

心，有利于保障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保障山西现代国旅的可持续发

展，预计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有利于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及长远利益。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 年 7 月 12 日，公司董事会十届二十四次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山西现代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有关业绩承诺事

项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

相关规定，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1、本次调整山西现代国旅有关业绩承诺事项的决策

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2、

本次调整业绩承诺是考虑 2021 年度国内各地散发疫情不断反复，跨省游多次

熔断的客观因素影响及山西现代国旅经营的实际情况作出的调整，有利于维

护公司整体利益及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因此,同意本次调整山西现代国旅业绩承诺的事项，本事项尚需经过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山西现代国旅有关业绩承诺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

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调整业

绩承诺是考虑 2021 年度国内各地散发疫情不断反复，跨省游多次熔断的客观

因素影响及山西现代国旅经营的实际情况作出的调整，有利于维护公司整体

利益及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本次调整山西现代国旅业绩承诺的事项，本事项尚需经过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 

八、备查文件 

1、董事会十届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监事会十届十五次会议决议； 

4、山西现代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七月十二日 
 
 


